《豪丰工业园地下管线探测项目招标文件》补充通知（一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现对《豪丰工业园地下管线探测项目招标文件》内容进行调整，内容调整如下：

1、投标单位须在2018年12月11日17时前提交人民币壹万元作为投标保证金至以下帐户：

开户名称：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；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东莞东城支行；

银行帐号：732857749498。

请在转账当日将银行回执单扫描发送至邮箱heyuecaigou@163.com，以便我司查核。
《豪丰工业园地下管线探测项目招标文件》的附件九作废，代之以本通知附件一《投标报价清单（格式2018.12.7）》为准。请务必按本通知附件一格式填报投标报价，不得更改其中已有内容，否则将导致投标文件无效。
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调整为：2018年12月12日14时30分起至15时止，不得提前和延后。递交投标文件的相关事宜明确如下：

3.1本次招标不议价，请投标单位勿留议价空间，以免遗憾。在投标文件合格及市场口碑良好的前提下，本次招标原则上为最低价单位中标。

3.2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会地点：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106号南峰中心17楼东侧大会议室。

3.3投标单位务必派代表（限一名）亲自递交投标文件并参与开标会，会议开始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15时，逾期不候。仅递交投标文件而不参与开标会的将导致投标文件无效。

3.4投标单位所派代表可以是法人代表，也可以是其委托代理人。如法人代表参会，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核验，通过后方可递交标书和参会；如委托代理人参会，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《授权委托书》（格式详见本通知附件二）原件核验，通过后方可递交标书和参会。

3.5《投标书》的总价金额应与《投标报价清单》中的投标总价一致。

3.6所有投标文件将在开标会上启封并唱标，我司将当场对《投标报价清单》进行初步复核，投标单位代表须在会场外等候，以便及时澄清（非议价）。完成初步复核后开标会结束。

3.7我司对报价的计算过程进行复核，对错讹之处按如下办法修正：
①《投标书》的包干总价与《报价清单》的总价金额不一致时，以《投标书》为准；

②《投标报价清单》中，单价与数量的乘积与合价不一致时，以单价为准，修改合价，但若单价有明显的小数点位数错误，则修正单价的小数点位数并调整合价；

③《投标报价清单》的合价、合计金额累加错误时，以累加修正值为准；

④《投标报价清单》的总价金额（即无计算错误且未上浮和下浮的总价金额）较《投标书》的金额高时，则清单中的所有单价下浮（1-投标书金额/《投标报价清单》的总价）×100%后作为投标单价。
4、收到本通知后，请务必在2018年12月10日17时前将收文回执（附后）传真给我司陈雄风收，传真号码0769-23662666。

  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

附件一、《投标报价清单（格式2018.12.7）》；附件二、《授权委托书》格式。

 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

2018年12月7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收文回执
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：
    我司已收到贵司《<豪丰工业园地下管线探测项目招标文件>的补充通知（一）》，所有内容清晰完整，特发此回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人员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   日

附件二
授 权 委 托 书
  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：本人      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单位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的          （委托代理人姓名）代表我司参加“豪丰工业园地下管线探测项目”的招标活动。委托代理人全权负责相关报价、谈判、签约等具体工作，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一切有关事务，我均承认。
    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权。特此委托。
   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招标位单留存。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年龄：   岁
单位：
职务：
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：
投标单位（单位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：
（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）
